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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形

式，融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多种特性于一身，

在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对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的界定和实现一直处于相对模糊的状

态，并引起了不少专家和学者从实践、法律和经济等

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7]。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推进，土地、人口等各种要素加速流动，尤其是在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围绕土地的各项改革逐步深

化，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各种利益冲突

日益增多，导致保障农民成员权利益的社会呼声空前

高涨，不少专家学者围绕农村土地改革中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实现和利益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 [8-13]。在国

家层面上，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利”，该问题逐渐成为了近几年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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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涵及其在土地征收中权益的实现途径分析，以期为深化农村改革提

供基础参考。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与系统推理。研究结果：（1）成员资格的认定及内涵的界定，是保障和实现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基础，而成员权的高含金量决定了成员身份认定的复杂性；（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

涵与特征表现为：土地是维系成员权的根本，成员权的财产边界意识强烈，成员权强调“家庭”单元，社会成员权应优

先于经济成员权，成员权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研究结论：（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应遵循自治性、保障性、唯一

性和尊重性 4 个基本原则；（2）成员认定及成员权内涵界定，应综合考虑户籍、承包权、权利义务、土地保障等多种因

素；（3）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要平衡；（4）土地征收中成员权的实现要坚持村级留存和直接分配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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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热点 [14]。

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及其权利实

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意义。集体经

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认定与成员权内涵界定，是保障和

实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基础。本文在梳

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地方法律法规和实

践做法的基础上，归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本

质及其特征，同时结合当前成员权中最为敏感和现实

的土地征收中补偿分配问题，进一步探讨土地征收中

成员权的实现途径，以期为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

设、保障和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参考。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

作为成员依附的母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

决定了成员资格认定的基础。根据《物权法》，集体所

有可分“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属于“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法律上并没有

明确规定，但从其内在特征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

属于“共同共有”[15]。



59陈美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研究——基于“土地征收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研讨会”的思考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溯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以村落为单元，在一定农村地域

范围内，农民将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交由集体所有，

集体负责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组织，在历史的变

迁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沿袭了传统的村落历史脉

络，村民与村落的发展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兴衰荣辱

与共，使其成为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生命共

同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地域与血缘的先天性特

征，其是以土地资源为生存保障基础的组织。这种组

织特征让人们能为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成为一个

对内协同、对外抵御的利益共同体，成员个体的发展

离不开集体组织的依托，集体组织的兴旺也需要全体

成员的共同努力，个体与组织是一个相互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为防止更多的人来分享有限的土地资源

而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存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本

能地表现出排他性，尽量地排斥外来人口的加入，使

其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征。

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涵与特征

和其他成员权一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可分为

自益权和共益权两大类 [16]。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

自益权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以及部分集体财产的处分

权，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共益权除了体现在参

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管理的方面，包括集体经济

组织信息知情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外，还体现在

维护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社会“生命共同体”发展的责

任与义务上。为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表现

出其自有内涵与特征。

3.1	 土地是维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根本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于集体土地的所有制的基石

之上，这也是不少城郊农村因集体土地全部被征而由

农民直接转为城镇居民，村集体经济组织随之解散的

原因 —— 失去了集体土地也就失去了集体组织存在

的根本。以土地资源为依赖的生存保障是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的基本权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两项权利就是具体表现；本村集体组织

成员在经营权流转中，具有优先受让权也是一种表现。

3.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财产边界意识强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基于血缘基础、依托土地生

存保障的地缘组织，主要通过村民的世代繁衍与土地

的相对固定维持了财产集体共享的惯例，有着清晰的

财产边界。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清晰的财产边界形成

了社区的封闭性，对外来人口的加入表现出强烈的排

斥心态，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组织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

认同感。

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强调以“家庭”为单元	

这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存保障功能的基本特

征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体系中，

家庭是生存保障的根本单元。因此，成员权的实现

也突出表现为以家庭为单元，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以

家庭为单元进行承包，同样，农村宅基地使用也以家

庭为单元，实行“一户一宅”制度，分户则意味着可

以多享受一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农村对家庭的分

户也有着严格的村规民约。这种“个人 — 家庭 — 集

体”的结构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的

独特特征。

3.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成员权应优先于经济

成员权

通常情况下，成员构成团体形成集体，目的是在

合作、互助的基础上扩展自我生活和发展的空间，满

足自身多层次的利益需求 [17]。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不同，其并非纯粹的以成员自治为内核的私权组织，

而是基于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且以成员生存

保障为根本。成员权的根本体现并不是追求经济收

益的最大化，而是维系组织的存在以确保生存的基本

保障，每个成员对村社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经济组织的

繁荣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

应服从于村集体利益，即社会成员权应优先于经济成

员权。

3.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以传统伦理为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共同的生活空间、共享的文

化价值社会关系纽带而得以维系，这决定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表达应遵循农村社区传统伦理基

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宪法》赋予了男女平等的权

利，而土地利益分配实践却表现出“男女有别”的原

由。中国传统乡村的财产继承一直是遵循男性父权

制，纵向为父子，横向为兄弟，把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排斥在外。“男女有别”的财产继承制更多的是基于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习俗，而非法律问

题，这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在性别区别表现

出的伦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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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4.1	 地方法律法规认定

中国目前在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为应对日益突出的农村土地纠

纷，个别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由人民法院出台了指

导意见。

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相关的地方法规，

绝大多数是针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实施细则，

其主要内容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认定，但也

有个别省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了专

门规定，包括《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和《浙江省村经

济合作社组织条例》。从各省制定的规定看，遵循了

村集体自治的原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只

是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除了户籍要素外，多以“按照

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

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表述，给地方留有足够空间，但

《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的规定相对比较详

细，分别按“户籍在本村”、“成员资格保留方式”和“成

员大会表决方式”三种类型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

为了应对农村日益突显的土地纠纷，一些地方从

司法角度，针对成员资格确认的纠纷案例，由省高级

人民法院出台了指导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有天津高级

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

认问题的意见》、重庆高级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和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讨论会纪要》[18]。这些内部指导

意见为基层法院解决司法实务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除了采取复合性标准是各省的共同之处外，各省

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天津市明确“在本集体经济组织

内生产、生活”，陕西省增加了“权利义务关系”，重庆

市则在“生产、生活” “户籍”等事实要素外加“以土地

为保障”。法院内部指导意见虽意在揭示成员身份的

实质内涵，并以此提出“土地保障”的实质标准，但其

并未摒弃地方规范中所要求的“户籍”要素，而是将其

与“土地保障”标准相联系 [19]。

4.2	 几种地方实践

现实生活中，中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形成了调

控自身成员资格的村规民约，不论有没有集体章程，

其所遵行的决议都是以村社传统和成员众意为基础

的约定俗成 [20]。近年来，随着各类农村改革试点的开

展，成员资格的认定日显关键，特别是 2015 年启动的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使

用制度 “三块地”试点改革，成员的认定成为了改革

设计中绕不过去的“槛”。梳理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认定的具体做法，有利于了解真实的现实需

求和掌握基层的创新经验。地方的实践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类。

4.2.1　唯户籍论　这是最简单的认定方式，也是在落

实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最常用的方法，这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薄弱、集体经济实力

差的农村比较常见。因为其成员权的利益表现很低，

人们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并不在意，户籍是最好的成员

身份表达。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当地经济的

发展，村民的身份关系日益复杂，唯户籍论成员认定

方式的不适应性不断凸显，在现实中开始明显减少。

4.2.2　户籍 +　这是目前采取最多的一种方式，即除

户籍特征外，还从“土地承包”、“权利义务关系”、“劳

动能力”、“生产生活”和“土地保障”等要素在不同方

面对成员资格进行认定。如在开展宅基地使用制度改

革试点中，天津市蓟县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是指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农业户口，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产、生活或确以本集体经济组

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则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指在该集体经济组

织生产或生活在该组织，与该集体组织发生权利和义

务关系的人”，成员认定以户籍关系为主要依据，结合

土地承包、福利享受、居住以及义务履行等情况综合

考虑；湖南省浏阳市同样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

为户籍在本村的农业人口，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或

生活，并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4.2.3　非户籍论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人们对

户籍重视程度的下降，户籍已开始不再成为判断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必备条件。现实中有两类情况：一是

非因生活需要，而是出于利益驱动或其他原因，仅将

户口挂在集体经济组织的，除了离休退养并将户口迁

回原籍的，还有因子女上学、农村宅基地流转而落户

的，这在城郊村最为普遍，当地俗称“外挂户”，这些外

来村民，往往为了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只身参加村集

体组织取得户籍，但仍不被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不能享受相应的权益；二是虽迁出了户籍，但可认定

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要包括以本村土地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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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存保障出嫁女或入赘男，外出求学的成员子女，

干部或转业安置外的服兵役人员等。甚至个别地方，

以为家乡所作贡献多少作为享受成员资格的标准。

有些乡贤为家乡作出了大的贡献，同样可在家乡获得

宅基地的使用权。

4.2.4　包容性做法　这是一种开放式的成员认定，能

够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规模，在现行宅

基地使用权仅限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框架下，

有利于提升宅基地流转空间，凸显宅基地价值。如江

西省余江县，在开展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中，确

定 5 类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是有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繁衍，并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共有的土地上

生产、生活的后代；二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形成法

定婚姻关系的，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录用的

在编人员除外；三是父母或一方具有集体经济成员资

格的子女，符合承包经营条件，但未承包到集体土地

的；四是合法程序收养的子女；五是因国家政策性迁

入（下放未回城的知青等）或经法定程序加入的。

4.2.5　唯承包权论　这种方式实践中不多见，主要出

现在“城中村”。这些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用地在城

市的发展中全部被征收，目前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集

体建设用地的租金或股份分红，经济状况较好。如南

昌市的“城中村”三店村，成员权认定以承包权为依

据，土地被征收之前的本村户籍的村民及其后代，享

受土地承包权，则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规定

男方配偶户口迁入可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女方

嫁出本村，户口未迁出，也可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权，“外甥或外甥女”可落户，村委分配部分的集体收

益也可享受，但有些村小组集体收益不予享受，但外

嫁女的男方，户籍不许迁入，不能享受村集体收益权。

“外嫁女”算不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是长期

以来社会争论较大的问题。传统农村的习惯认为“嫁

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不应当再拥有原集体

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也不再享有原集体经济组织的

利益分配权，其所生子女是本村的“外甥”，因此按照

农村的传统不应当享受其母亲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成员资格。就像现在农村的习惯观念认为：享有

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的是儿子或者留家招婿的女儿，

出嫁女是没有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同时也不要求出

嫁女承担赡养义务，但不少地方在实际操作中，若在

男配偶一方没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权益，女配

偶一方集体经济组织会给予一定的收益权。

值得注意的是，不断加剧的社会人口流动，已使

当前农村居住人口身份组成日益复杂。当前中国农

村的村民大体可分为三类：“土著”居民，即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有本村户籍，有村委会选举权，有经济

“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

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关系”村民，即通过亲朋好

友关系或花钱外迁落户，有户籍但没有选举权，没有

各类经济权利（通常可通过有偿流转可获宅基地使用

权）；“新村民”，即外来打工务农经商或与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入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的人员，既没

有户籍，也没有村民民主选举权利和集体资产经营、

使用、收益等权利，但可依据合作获取股份分红。

综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地方法律规

定和基层实践做法，可以看出：（1）成员认定充分体

现了村民自治，不同地方的认定条件差异较大，并表

现成员资格认定严格程度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成员

权的含金量呈正相关；（2）“户籍 + 长期生产生活在集

体 + 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认定的一个主流标准。

5　土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

5.1	 土地征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范畴

土地征收中产生的各类补偿分配，是现阶段中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中一项最敏感的内容，

但首先必须明确哪些补偿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范畴。从理论上分析，土地征收是由集体土地征收

为国有土地，既是土地所有权转变，又是土地开发权

的转让，而土地开发权也应是集体组织所有成员的共

同权利。因此，在土地征收中，因土地产权变化而获

得的各类经济补偿，以及因土地开发权转让带来的补

偿，都应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范畴，是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的分配对象。

 在土地征收中，涉及补偿的费用通常包括三部

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对象是被安置对象，地上附着

物及青苗补偿费的补偿对象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

所有者，只有土地补偿费才是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补偿 [21-22]。这也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6 条

明确规定的主要内容。在现实土地补偿费计算中，无

论是依统一年产值标准，还是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计

算，都遵循“原用途补偿”原则 [23]，土地补偿费明显偏

低，不能真实反映土地产权变化和土地开发权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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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价值。为了把这个“蛋糕”做大，村集体经济组织

需要与政府或征地单位进行博弈，千方百计提高土地

补偿费，或采取入股、留物业（留房）、返建设用地指标

等手段，争取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5.2	 土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途径

土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途

径通常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村级留存。把土地补偿费按一定比

例用于集体留存，主要用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障

农业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益，全体村民

（包括组织成员和非成员）共同受益。村级留存比率

的高低，各地差别很大。例如河北省、辽宁省规定土

地补偿费 20% 归集体经济组织，江苏省规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未能调整其他质量和数量相当的土地给其

（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必须将不少于 70% 的

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但实践中，具体的土

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多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由村民民

主决定程序产生。有的地方村级留存比例高，只将少

部分用于直接分配，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分光花

净”，将土地补偿费全部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

分配。通常表现出集体经济组织建设越好的地方村

级留存往往越高的规律。

第二层次是直接分配。把村级留存之外的土地

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通常包括

4种情况 [24]：一是“调地分款”，即征地后重新分配承包

地，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二是“占谁地、给谁钱”，即

全部分配给被征地成员；三是先确定给被征地成员的

分配比例，剩余部分在未被征地成员中平均分配；四

是先补偿被征地成员以被征收土地剩余承包期的土地

租金，再将剩余的土地补偿费在成员中平均分配。

各地在实际的实践中，对土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江苏省

苏州市采取“三集中三置换”、综合保障“三位一体”的

综合政策措施，原农村集体资产由新设立的集体经济

组织机构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由

社区居委会承担。社区与村委会是“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25]。辽宁省大连市的二十里堡街道，采取征地区

片价（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费“三合一”的征地补偿机制，在7.5×104 元/亩

征地区片价补偿中，1.2×104 元/亩由村集体进行现金分

配，解决失地农民当前基本生活的费用；0.4×104 元/亩 

村集体留成，用于解决村民福利及村级经济建设；

0.2×104 元/亩由街道支配，用于解决征地动迁及历史遗

留问题等；余额用于支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26]。

从各地实践看，留存一定比例的土地补偿费在集体经

济组织，以及以土地换保障，构建社会保障机制，是土

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途径的发展方

向，也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资源为生存依赖

的本质特征。

6　主要结论

（1）目前中国尚未在国家法律层面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认定及成员权的具体内涵作出统一的规

定。各地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探索了相应

的成员认定方法及成员权的具体内涵，并表现出较大

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或水平对集体成员及成员权的需

求差异。一般情况下，成员权的高含金量决定了集体

成员身份认定的复杂性，成员权包含的各种利益越

高，人们对成员的关注度越高，成员身份确定的因素

就要考虑越多，即成员资格认定严格程度与集体经济

发展水平呈正相关 [27]，因此，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及成员权具体内

涵界定的重要性会更加明显。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应遵循 4 个基本

原则。一是自治性原则：政府在制定法律规定时，应

为地方留有空间，要按照村集体自治的要求，充分体

现村集体的意志和村规民约，形成民主决议机制；二

是保障性原则：应充分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生存

保障的组织特征；三是唯一性原则：即同一人只能享

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果该人在另一集体

经济组织获得成员资格，那么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应当自动终止；四是尊重性原则：由于各地民风习

俗、民族习惯各不相同，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状况、发

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要避免一刀切。

（3）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和农民生计资本的

分化，导致农村居住人口身份日益多元、结构更加复

杂。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及成员权具体内

涵界定中，必须综合考虑户籍、土地承包权、权利义

务、生产生活、土地保障等因素，应根据村民不同的身

份特征，明确相应享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义务关系要平

衡。成员不仅拥有分享集体经济组织各种利益的权

利，更有发展与繁荣集体经济组织组织的义务，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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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成员权应优先于经济成员权。然而，现实却

是村民的村集体组织归属感日益淡化。村集体成员

的成员权不断强化，而社会成员权在不断弱化，在利

益面前人人都不愿吃亏，而在社会责任与集体义务方

面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淡。这一现象与追求集体利益

最大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目标背道而驰。因此，

要改变农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呈现弱化集体利益、强化

使用权表达的现状。

（5）土地征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实现

是现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要改变按“原用

途补偿”的思路，综合多种因素计算土地补偿费，切实

体现土地产权变化和土地开发权转让的实际价值，提

高土地征收中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量；另一方

面，要坚持村级留存和直接分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实现的两个层次。留存一定比例的土地补偿

费在集体经济组织，有利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全体村

民共同分享土地征收带来的利益。直接分配则应坚

持“公平、公正、保障、长久”的原则进行，并应体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他村民的区别。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张志强，高丹桂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和农村

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混同的法经济学分析［J］ . 农业经济

问题，2008，（10）：46 - 50. 

［2］  余梦秋，陈家泽 . 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

思考［J］ . 财经科学，2011，（11）：87 - 92. 

［3］  陈小君，高飞，耿卓 .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法律制

度的实证考察——来自 12 个省的调研报告［J］ . 法商研

究，2012，（6）：44 - 55. 

［4］  陈小君 .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J］ . 

中国法学，2012，（1）：33 - 44. 

［5］  郭继 . 农村集体成员权制度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基

于全国 12 省 36 县的实地调查［J］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30 - 36. 

［6］  方志权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J］ . 

中国农村经济，2014，（7）：4 - 14. 

［7］  杨一介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J］ . 中

国农村观察，2015，（5）：11 - 19. 

［8］  童列春 .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J］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5，（2）：46 - 54. 

［9］  李长健，刘磊 . 代际公平视域下农村土地流转过度集中

的风险防范［J］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46 - 53. 

［10］  张远索，仲济香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利益保护［J］ .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 - 10. 

［11］  李长健，张伟 . 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结构与利益机制研

究——基于农村社区的发展［J］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6，（1）：1 - 7. 

［12］  陈明 . 土地冲突：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的权力建构［J］ . 

中国农村观察，2016，（3）：2 - 15. 

［13］  张建，王敏，诸培新 . 农地流转政策执行偏差与农民土地

权益保护——以江苏省某传统农业大县 S 县为例［J］ . 南

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2 - 91. 

［14］  陈小君 . 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J］ . 法学研究，

2014，（4）：4 - 25. 

［15］  陈美球，廖彩荣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体”还是“共

有体”？［J］ . 中国土地科学，2017，31（6）：27 - 33. 

［16］  杜立 .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研究［J］ . 广东社会科学，

2015，（6）：244 - 250. 

［17］  王利民 . 民法的精神构造：民法哲学的思考［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 

［18］  李雨林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分析［D］ . 重

庆：西南政法大学，2014. 

［19］  戴威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制度研究［J］ . 法商研

究，2016，（6）：83 - 94. 

［20］  陈小君，高飞，耿卓 .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法律制

度的实证考察——来自 12 个省的调研报告［J］ . 法商研

究，2012，（6）：44 - 55. 

［21］  商艳冬，陈小君 . 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法律制度研究［J］ . 

管理现代化，2013，（6）：4 - 6. 

［22］  房绍坤 . 公益征收法研究［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1. 

［23］  蓝天宇 .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与补偿费分配研究［D］ .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6. 

［24］  王世杰 .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研究

［D］ . 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6. 

［25］  刘燕 . 苏州城乡一体化化过程中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权研

究［D］ . 苏州：苏州大学，2011. 

［26］  王旭 .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D］ .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4. 

［27］  郭继 . 农村集体成员权制度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基

于全国 12 省 36 县的实地调查［J］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2（1）：30 - 36.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年 1 月   第 1 期64

The Realization of Membership Right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Workshop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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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membership right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the rural reform. The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asoning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1）the definition of membership 

qualification and its contents is the basis for guaranteeing and realizing membership right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high value of membership rights lead to the complexity of membership definition; 2）the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membership rights are as follows. 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mbership rights, the property boundary 

cognition on the membership rights is strong, the membership rights stress on family unit, the social membership rights 

have the priority over the economic membership rights, and the membership rights ar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eth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1）the definition of the membership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utonomy, security, uniqueness 

and respect; 2）the definition of membership rights and the contents should consider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Hukou, 

contractual rights, duties and land security; 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duties of membership should be 

balanced; 4）the realization of membership rights during land acquisi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village level benefit and 

direc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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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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